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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 2013 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明光社就《 2013 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的意見  

 

就《 2013 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的修訂，本社有以下意見：  

 

1. 匯合彩池作為一個稅務安排，一個保障持牌機構利益的政策，本身無可厚非。 

2. 我們關注在匯合彩池出現後一連串可能出現的情況，會否在條例的修訂過程

中，有所監管和保障，當中包括：  

 會否出現因為雙方彩池各有不同，持牌機構可借機新增彩池？  

 在持牌機構與外地的博彩公司洽商時，政府參與程度為何？如何保障香港

的持牌機構在過程中不會引入新的賭風？  

 在匯合彩池的過程中，部份的賠率將會由外地博彩公司來決定。香港現時

的持牌機構雖稱現時賽馬彩池大多以同中同分方式來計算彩池，但未來如

何確保？  

 現時持牌機構有部份賽事除了用同中同分的方式派彩外，另外亦有多寶的

設計。雖然現時持牌機構聲稱暫時不會引入同中同分以外的其他彩池，但

在設計條文時，議員可否加入有關的限制？  

 雖然現時有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博獎會）作為監察持牌機構的組織，

不過據了解有關組織現時未能監察持牌機構的整體運作，甚至連今次《博

彩稅條例》的修訂，整個建議也只是在報章廣泛報道後，才就此正式諮詢。

我們建議在修訂此條例時也加博獎會的負責範圍，及至此修例，以便此組

織能更有效監察持牌機構，提供準確的意見予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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